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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当事人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在中国山东省威海市签署： 

 

甲方：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广泰”）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南路 160 号 

法定代表人：李光太 

 

乙方：孙凤明（以下简称“认购方”） 

身份证号码：12010119721225002X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0 楼甲门 709 号 

 

鉴于： 

威海广泰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认购方持有的北京中

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卓时代”）75%股权，双方已

于 2009 年 7 月 12 日、9 月 7 日分别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关于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对于本次交易完

成后目标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净利润预测数部分之补偿事宜做出了约

定。  

为确保乙方具有履行上述协议中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方式之能力，充

分保障威海广泰及其中小股东利益，威海广泰和孙凤明经过友好协商，

达成如下股份回购协议： 

第一条 如果在补偿测算期间中卓时代各期实现的实际盈利数低于

同期净利润预测数，且乙方未能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和《关于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的规定按时足额进行现

金补偿，则甲方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布后一个月内召开董事会会议，

确定乙方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在董事会决议日后 10 日内将乙方

持有的该等数量股份划转至甲方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该部

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如依据下述计

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为负数或零，则当年不新增锁定股份数量，也不

减少原已锁定股份数量；累计可以锁定的股份数量以乙方认购的股份总

数 343.5805 万股为上限。  

甲方将在补偿期限届满（2011 年中卓时代专项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后，就该部分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通

过，甲方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股

份；若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则甲方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

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

份数后甲方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甲方每年锁定乙方股份的具体数量按以下公式确定：  

（累计净利润预测数－累计净利润实现数）×每股发行价格× 认购股份总数 

补偿期间内各期的净利润数预测数总和× 每股发行价格与决议前 20 日均价孰低 

－已补偿股份数 

（1）所涉及的净利润数（包括预测和实际数）为目标资产对应数

额，即中卓时代的净利润数（包括预测和实际数）。  

（2）每股发行价格：即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 16.59 元/股；  

（3）认购股份总数：即本次交易的发行数量 343.5805 万股；  

（4）决议前 20 日均价：按甲方董事会当年通过补偿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第二条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甲方以转增或送

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乙方持有的甲方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其应回

购的数量应调整为：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第三条 如乙方没有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向甲方进行补偿，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履行，并可向乙方主张违约赔偿责任。  

第四条 本协议一式六份，各方各持一份，其余用于履行报批、备

案及信息披露等法律手续之用，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孙凤明（签字） 

 

日期：2010 年 1 月 29 日 

 


